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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型出口企业增值税退税现行计算办法简述

出口货物退免税包括退税和免征，是国际贸易中普

遍采用的鼓励出口手段，目的在于降低本国商品的成本，

提高其国际上的竞争力。出口货物退免税的目标是零税

率，即遵循征多少退多少，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。

在该原则指导下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进一

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2］
7号）规定：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（以下
简称“生产企业出口”）自产货物，除另行规定外，增值税

一律实行免、抵、退税管理办法：①“免”是指生产企业出
口自产货物免征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。②“抵”是指以
本企业本期出口产品应退税额抵顶内销产品应纳税

额。③“退”是指按照上述过程确定的实际应退税额符合
一定标准时，即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

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，对未抵顶完成的部分予

以退税。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当期应纳税额=当期销项税额-［当期进项税额-当
期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折合率×（出口货物适用
税率-出口货物退税率）-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递减
额］-上期留抵税额
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=当期免税购进原

材料价格×（出口货物适用税率-出口货物退税率）
免抵退税额=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牌价×出

口货物退税率-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×出口货物退税率
由于上述公式比较抽象，学生难以理解，在讲述的过

程中需要由浅入深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解。

二、生产型出口企业增值税退税现行计算办法解析

为表述简便，将生产型出口企业增值税退税面临的

主要因素用字母表示：

某货物征税率为R征，退税率为R退，当期购进并取
得进项税的原材料及劳务价格总和为P进，P进中用于内
销的购进材料及劳务价格设为P内，用于外销的购进材料

及劳务价格设为P外，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为P免，当
期内销货物总额为 S内，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总额（换算
为人民币）为 S外，上期期末留抵税为T留，当期应纳税额
为T纳，免抵退税限额为T免抵退。那么可以将上述公式改
写为：

T纳=S内×R征-［P进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-P免×
（R征-R退）-T留

T免抵退=S外×R退-P免×R退
上述公式如何得到的，我们进一步推导：

1. 为了便于理解，由简入深，先做几个假定，然后再
逐步放松假定。假定：①企业只有外销，没有内销，S内=0；
②没有免税购进原材料，P免=0；③本期的购进全部用于
本期的销售；④上期末留抵税额为零，T留=0。
由于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政策，出口环节免税，即出

口环节增值部分免缴税。在没有内销的情况下，企业就没

有销项税，并且原已承担的税负可以获得退回。因此，此

时企业只有应退税额。理论上，企业获得的应退税额就是

货物已负担的税负。

那么货物的税负和进项税额是不是同等概念？我们

从国家政策入手来分析，由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原因，一

些货物在形成的基础环节和前期环节，有可能不负担或

少负担税款，例如：

A企业为生产黄豆的农业生产企业，自产农产品免缴
增值税，本期销售自产产品100万元给B企业，B企业购买
大豆加工植物油，根据购买免税农产品可以抵扣13%的税
收政策，花费 100万元购买的材料，计入成本为 87万元，
进项税为 13万元。B企业购进原材料全部用于生产销售
植物油，增值税销售发票上注明销售额 150万元，销项税
额为 150×13%=19.5（万元）。B企业的购货方C企业深度
加工后出口。C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显示的进项
税额是 19.5万元，但该货物各个环节真正缴入国库的税
款是：19.5-13=6.5（万元）。

生产企业出口免抵退税教学探讨

张海英（副教授）

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，郑州 450046）

【摘要】学生在学习生产企业免抵退税办法时普遍感到难以理解，本文结合现行政策和教学心得，通过案例分

析的形式对该问题做出阐述，并结合退税公式提出其中过度退税和不退反征等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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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，对于以前环节有税收优惠的货物，其实际

税负要低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示的进项税额。如果按

照进项税额进行退税，则会造成退税过度，所以，不能按

发票上所列示的进项税额退还，应退税额应该是该批货

物所真正负担的税负。

为了实现退还真正的税负，我们将该批货物购进材

料或劳务价格等乘以与征税率相比较低的税率，即退税

率，通过权衡适当的退税率来实现退税额等于产品税负。

进项税额中征税率与退税率之间的部分不予退还，计入

产品成本，用公式表示为：应退税额=进项税额-不予退还
的部分=进项税额-该批货物购进材料或劳务价格等×
（R征-R退）。

另外，由此看出，退税金额与购进材料以及劳务的价

格有关，但是，海关在征税管理时无法获得出口货物所对

应的购进材料或货物价格，因此，无法以此为依据退税。

而海关能获得出口货物离岸价，但是该离岸价要高于进

料及劳务价格，如果以此为基础乘以征退税率差额得出

不予退还的部分，该部分就会过高，从而会降低退税额

度。因此，要再次适当测算调整退税率，使得当期不得免

征和抵扣税额（离岸价乘以R征与R退之差）与进项税额
中需剔除的部分相当，使得退税额度基本等于出口货物

所负担的税负。因此，公式就变为：

应退税额=进项税额-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币
折合率×（征税率-退税率）=P外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

2. 放松第一个假定，即企业既有出口，也有内销。同
时，购进原材料既用于内销产品也用于外销产品，即P进=
P内+P外。对于内销的货物，应缴增值税=S内×R征-P内×
R征，前已述及，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=P外×R征-S外×
（R征-R退），此时企业有征有退。我们将出口货物应退的
税额从内销应纳的税额中抵减，则企业本期应交增值税

T纳=（S内×R征-P内×R征）-［P外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，
将内外销进项税额合并，得到 T 纳=S 内×R 征-［P 进×
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。

3. 再放松第二个假定，本期有免税购进原材料。免税
购进原材料本身就没有负担增值税，所以与免抵退没有

关系，因此，货物金额中剔除免税购进原材料其剩余部分

才对免抵退产生影响，即 T 纳=S内×R 征-［P 进×R 征-
（S外-P免）×（R征-R退）］。

将此公式展开即得出政策规定中的公式：T纳=S内×
R征-［P进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-P免×（R征-R退）。
P免×（R征-R退）则为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。

4. 放松第三个假定，即本期的购进不一定全部用于
本期的销售产品。此时，如果T纳＜0，则需分析是由什么
原因引起的。根据公式 T 纳 =（S 内 ×R 征-P 内 ×R 征）-
［P外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可知，这里可能有两个因素
导致T纳＜0：

第一，P内×R征足够大，即本期用于内销购进的原材
料及劳务所形成的进项税额足够大，导致T纳＜0。根据相
关政策，本期进项税额足够大，从销项中未抵扣完，应留

到下期抵扣。这和出口没有关系，该部分不涉及退税。

第二，P外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的数额足够大，即
应退税额足够大，除了抵减内销应纳税之外还有剩余，导

致T纳＜0，这时需将此余额退还企业，即“免抵退”中的退
税环节。如何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T纳＜0，需要与政
策给予企业的免抵退税额进行比较。这就得出了免抵退

公式：

T免抵退=S外×R退-P免×R退
当｜T纳｜＜T免抵退，则说明此时T纳＜0是由于出口

货物所负担的进项引起的，应该将此税额退还企业，此

时，T退=｜T纳｜；当｜T纳｜＞T免抵退，一部分原因是用
于内销的进项税额较多，此时，不能将其全部退还企业，

以T免抵退为限。这时｜T纳｜-T免抵退的部分就需留在下
期抵扣，对下期来说就是上期期末留抵税，即T留。当存在
上期留抵税额，公式就扩展为：T 纳=S内×R征-［P 进×
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］-P免×（R征-R退）-T留。即政策规
定中的综合公式。

三、分析免抵退税几种极端的情况

上述公式逻辑清晰易操作，是否完全合理，本文将探

讨几种极端情况加以验证。

1. 当征税率和退税率差别足够大时，会出现什么情
况？

假定企业 S内=0，P免=0，T留=0，当期的进项税额由
当期外销货物所需购进原材料产生。由于应退税额=P进×
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，当出口货物离岸价足够高时，即
S外＞P进×R征/（R征-R退）时，则应退税额小于0，会导致
企业出口不但得不到退税，还需缴税。一般基础产业很难

出现这种情况，而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很容易出现类似

情况。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产品畅销的高科技高利润企

业或是“营改增”中新转型的劳务企业，其购进原材料及

劳务成本低，进项税额低，外消价格高，附加值高。

通过上述分析发现，在现行免抵退的计算办法下，生

产型出口企业针对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存在不退反征的

可能，不利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，并且和我国鼓励高科技

产品出口的政策相违背。因此，针对这种情况，国家政策

可以适当调高退税率来抵消高附加值所面临的损失。

2. 当R征=R退时，且前期存在税收优惠时，会出现什
么情况？

为突出R征=R退时所出现的情况，我们对企业其他
因素进行控制，假定企业S内=0，P免=0，T留=0。这样的假
定只是为了阐述和理解的方便，不影响结论。当R征=R退
时，根据T纳=P进×R征-S外×（R征-R退），得出T纳=P进×
R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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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第二部分分析，当货物以前环节的原料中

有减免税时，企业的进项税额，并不是该产品真正的税

负，实际的税负要小于该金额。如果按进项税额退税，实

际退税额会超过该货物负担的增值税额，导致过度退税，

则形成变相的出口补贴。因此，国家可以据此进行隐形的

价格补贴，以鼓励出口。

3. 当R征=R退时，T免抵退会是什么情况？
假定 P免=0，T留=0。T免抵退=S外×R退，当R征=R退

时，T免抵退=S外×R征，考察此情况下企业所获得的税收优
惠。例如A企业，R征＝R退=17%，内外销商品同价，单价
1万元，每件原材料为 6千元，内销120件，外销各 100件。
本期 S内=120万元，P进=250万元，S外=100万元。则T纳=
S 内×R 征-［P 进×R 征-S 外×（R 征-R 退）］=120×17%-
［250×17%-100×（17%-17%）］=-22.1（万元），免抵退限额
T免抵退=100×17%=17（万元），|T纳|=22.1（万元），T免抵退＜
|T纳|，本期T退=T免抵退=17万元。
本期企业所获得退免税优惠包括三个部分，一是免

税金额为（1-0.6）×100×17%=6.8（万元）；二是抵税金额为
（1-0.6）×120×17%=8.16（万元）；三是退税金额为T退=17
（万元）。企业共获得税收优惠为 6.8+8.16+17=31.96（万

元）。该优惠金额明显高于货物内销所应承担的税额。由

此看，当T纳＜0，且|T纳|＞T免抵退时，企业获得的退税额
为T免抵退，再加上免和抵环节，免抵退总额明显要高于企
业实际负担的税额，会造成过多退税。

总的来说，生产企业免抵退税办法设计综合性强、逻

辑性强，在向学生讲述的时候应该层层分解，层层递进。

另外，生产企业免抵退税办法的公式有不尽合理之处，在

极端的情况下，会造成过度退税，不利于高附加值产品的

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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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CA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核心的财会专业知识
以及战略财务管理技能。拥有ACCA资格或能力的人才
在实务工作中也确实展现了其较大的优势。为了适应现

代商务发展的需要，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办ACCA教学，或
形成一个独立的专业，或以培训班的方式开课，充分展现

了高等教育趋向于国际化，也愈发注重综合型和应用型

人才培养的良好态势。但是，ACCA教学还未形成一套成
熟的模式。大部分高校仍然处在ACCA办学的摸索阶段，

尤其近几年，某些独立院校也开始将ACCA引入了教学
体系。不同体制的办学主体，不同水平的生源条件，加之

学生不同的求学意向，将会产生对ACCA教学模式的独
特需求。

一、目前ACCA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ACCA教学存在的问题
尽管某些重点院校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，各高校也

纷纷展示自己ACCA开办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绩，然而

考证导向与兴趣导向

分层并行的ACCA教学新模式

刘彩兰

（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会计学院，广州 511300）

【摘要】为顺应实务发展需求，越来越多高校将具有较高认可度的ACCA资格教育与高等教育相结合，但是，
目前的ACCA教学模式中存在教与学不匹配的问题。通过深究其中缘由，提出考证导向与兴趣导向分层并行的教
学新模式，并探讨其具体实施方案，以促使ACCA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协调，进而提高整体教学质量，推进ACCA
教学的发展。

【关键词】ACCA；教学模式；不匹配；分层教学；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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